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/XX分局
建设工程规划核验（验收）意见
（城镇建筑工程——合格告知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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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建设单位):
根据你单位提交的申请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》第四十三条及《北京市建设工程规划监督若干规定》的规定， 于                 （验收时间）       对你单位在                 （建设位置）               建设的
            （建设内容）                进行了规划核验（验收）工作。经核验，该工程符合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）       批准的内容。核验结果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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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性质
	总建筑面积（平方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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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核发《建设工程规划核验（验收）意见（合格告知书）》，请据此办理后续手续。

告知事项：
本《建设工程规划核验（验收）意见（合格告知书）》作为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凭证。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工程，不予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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